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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政办字〔2021〕27 号
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对全区“四上”企业及投资项目单位

统计人员发放统计岗位补贴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有关企事业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统计

基层基础建设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字〔2018〕43 号）、《淄博市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的意见》（淄政

办字〔2018〕100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区政府研究，决定对全区

符合条件的“四上”企业及投资项目单位统计人员发放岗位补

贴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发放对象

纳入一套表平台的“四上”企业及投资项目单位统计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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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四上”企业包括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限额以上批零住

餐企业、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、有资质的建筑业

企业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。投资项目单位是指剔除国有企业

的投资项目单位以外的投资单位﹝投资项目单位与“四上”企

业重复的按照两个单位计算（下同）﹞。

企业名单以发放月份“四上”企业为基准，新纳统和退出

企业按月更新（新纳统的单位及投资项目单位以国家统计局批

准入库当月开始发放；退出单位从不再由企业直接报送联网直

报报表之月起停止发放）。发放期间企业统计人员出现工作调整

的，要及时上报镇、街道或区统计局备案。

各镇、街道负责组织填报《临淄区“四上”企业及投资项

目单位统计人员信息登记表》（见附件，房地产企业及区属投资

项目单位由企业直接填报上报区统计局）。

每家“四上”企业及投资项目单位限报 1 人，且所报人员

必须为具体负责或牵头完成统计报表工作的统计人员。

二、发放标准及资金来源

（一）发放标准：按照 3000 元/年、2000 元/年、800 元/

年的标准发放 2021 年三季度和四季度的统计岗位补贴，并分季

度发放给企业统计人员。

（二）资金来源：资金由区级财政承担。

三、发放原则

（一）发放补贴的企业需符合以下基本条件

1．有人员，配备专（兼职）统计报表人员；

2．有场地，统计报表人员配有相对独立的办公场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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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有设备，配备联网直报相关设备并开通互联网；

4．有制度，有相关统计职责或方法制度并上墙；

5．有台账，按照专业要求建立符合专业特点的台账；

6．按时报表，能够按照要求按时高质量完成报表的上报工

作；

（二）其他情况

1．积极撰写统计分析和信息，按照镇、街道和专业要求，

积极撰写并上报企业统计分析和信息。

2．配合上级做好调研工作，积极承担上级考察和调研类工

作任务。

3．数据核查及检查，做好上级安排的数据核查及检查迎检

工作，积极配合并且数据质量达标。

企业凡是符合发放原则中第一条、第二条标准的，按照区

域单位数量的 30%、50%、20%确定企业名单，并按照 800 元/年、

2000 元/年、3000 元/年的标准分季度发放到企业统计人员。

四、组织方式

企业统计岗位补贴工作由区统计局牵头组织，每季度兑现

一次。各镇、街道按照发放原则，于每季度后的次月 15 日之前

将辖区内“四上”企业及投资项目单位统计人员的发放标准（有

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、区属投资项目单位除外）上

报区统计局相关专业，相关专业人员进行核实，核实无异议以

后各镇、街道提供补贴企业统计人员银行账号上报区统计局。

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由区统计局相关专业和

区住建局按照发放原则，于每季度后的次月 15 日前确定企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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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标准，双方核实无异议以后，区统计局按照企业提供的统

计人员银行账号信息发放相关补贴。

区属投资项目单位由区统计局相关专业和区发改局按照发

放原则，于每季度后的次月 15 日前确定企业的发放标准，双方

核实无异议以后，区统计局按照企业提供的统计人员银行账号

信息发放相关补贴。

附件：临淄区“四上”企业及投资项目单位统计人员信息

登记表
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6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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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临淄区“四上”企业及投资项目单位

统计人员信息登记表

企业名称（公章）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姓名 性别

贴照

片处

出生日期 民族

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

身份证号

公司地址
是否投资项目单位

（填是或否）

专职或兼职 联系电话

镇、街道意见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填表人：


